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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出席「第四十三屆傑出推銷員獎」頒獎典禮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為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今日（六月十日）出席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與

巿場推銷研究社合辦之「第四十三屆傑出推銷員獎」頒獎典禮的致辭全文：  

  

各位嘉賓： 

 

對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與巿場推銷研究社合辦之第四十三屆傑出推銷員獎的各

位得獎者，本人再一次致以衷心祝賀。這項計劃對優秀推銷員追求卓越的精

神、專業的地位，以及傑出的成就予以肯定，意義非凡。今天賓客雲集，場面

鼎盛，相信大家都非常興奮。我也十分雀躍，能有這樣一個機會，跟台下多位

朋友分享我對個人資料私隱保障的一點看法。 

 

在現今的數碼紀元，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使用方式日新月異。這種趨勢有助我們

更容易快捷收集及使用大量個人資料。根據一項估計，過去七年所收集回來的

資料，比過往整個人類歷史所收集得到的還要多。而全球數碼資訊的總量將在

十年內增加逾 40 倍。 

 

資訊以驚人的速度暴增，身處這個 Web 2.0 的新時代，透過資訊網絡，越來越

多的人與事物都能夠即時連接起來，當中蘊含龐大商機。《經濟學人》曾評論，

資訊正逐漸成為一種相等於資本和勞動力的新品種原材料。而《世界經濟論壇》

甚至把個人資料稱為「21 世紀新型資產」。從香港的八達通事件，大家也已經

認識到個人資料是有價的。 

 

無可否認，收集、儲存及深入分析個人資料，能創造經濟及社會價值，並能以

創新的方法大幅提升公司的生產力及競爭力。但與此同時，卻也對私隱及個人

資料的保障構成巨大的風險。 

 

近年傳媒廣泛報導大大小小的個人資料私隱保障不足之個案，反映一般企業普

遍未有非常重視個人資料私隱的權益。在國際層面上，智能手機生產商最近竟

然在未得手機機主的同意前，收集和儲存機主行蹤的資料，引起全球鬨動。其

實，很多手機或互聯網上的應用程式（apps）均在未得用戶明確允許之前，私

自記錄用戶使用網上不同服務的細節，從而方便它們了解用戶的個人特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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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產品和服務。這些做法根本就是對個人私隱的侵犯。 

 

在香港，去年的八達通事件可說是香港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它凸顯了企業之間的通病，就是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認識不

深，以及對私隱的尊重不足，在營運過程中犯上兩個嚴重的原則性錯誤。這兩

個原則分別是：一、收集和處理個人資料時應公開透明(open and transparent)；

二、使用個人資料時客戶應知情和同意(informed , consent)。 

 

八達通的案例可說只是巿場上的冰山一角，很多公司在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裡

都訂立了一些不太公平的條文，經常以比較含糊的字眼，比如是資料會轉交給

公司尚未列明的商業夥伴以及用途等等，結果主導權完全在他們手上，對客戶

權益的保障並不足夠。更極端的例子是未經客戶的明確同意，擅自把收集回來

的個人資料轉售予第三者，從中獲取金錢收益。 

 

自八達通私隱違規事件至今，轉眼間已一年，香港企業在個人資料私隱保障方

面是否已有改善？正面來說，我們看到有明顯改善之處。很多企業已修訂了他

們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比較清楚而明確地介紹了資料使用上的不同用途，以

及說明資料會轉移至哪一類的人士或機構。一般來說，它們對私隱條例的要求

已是更為關注。我們在四月至六月推出的一系列資料保障專業研習班課程也供

不應求，要由本來的十班增加至二十五班，方可滿足報名人士的需求。 

 

可是，讓我擔心的是另一項事實。以上所說，都是形式上的改變，當中跟真正

尊重私隱的理想，還有一點距離。這從我們近來接觸的投訴人，還有我們主動

調查的個案裡，皆可見一斑。 

 

首先，在拒絕直銷服務方面進行規管時，我們接觸的個案可謂光怪陸離。一般

來說，直銷商使用電郵向客戶推銷時，應該提供讓客戶拒絕接收的電子連結，

確保客戶可以行使這項權利。然而，不少直銷商均要求客戶以郵遞方式，書面

提交拒絕服務之申請。這對客戶並不公平。 

 

同時，我們處理的直銷電話滋擾個案並沒有減少。即使客戶已明確表示不欲接

收直銷電話，不少商戶仍然罔顧客戶指示，繼續打出這些電話。大家要知道這

種做法屬於刑事罪行，今年已有兩宗成功入罪個案。 

 

我們處理的個案中，也有對條例有一定認識的企業，為了達到他們的商業目

的，採用一些能繞過條例規管的營商手法，漠視私隱保障精神。我們發現不止

一家公司把客戶轉介給另一公司，成為後者的推銷對象，同時蓄意掩飾這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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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它們首先會直接聯絡客戶，提供服務優惠或獎賞，但客戶必須先登記，方

可享用這些優惠或獎賞。然後，公司便會巧妙地把客戶轉介至另一公司，以進

行登記手續，在登記期間，該公司又會趁機推廣自己的服務。這樣一來，客戶

究竟是否自願接受這些陌生公司的服務推介，實在令人質疑。 

 

去年十月，我們發出了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銷用途的指引，列出多項

值得推介的最佳做法（best practices）。然而，當中一些關鍵建議卻未被廣泛採

納。舉例而言，消費者為申請企業服務而填寫表格時，仍然只能簽署確認整份

表格，而無法選擇拒絕一些自己明明不贊成的個人資料使用條款，包括把資料

用於與服務無關的速銷用途，甚至是把資料轉移或出售予第三者以牟取利潤。

我們建議在表格上增加可自由剔選的方格或簽署欄，讓客戶可以選擇是否同意

某些額外的資料用途。企業向消費者提供選擇不同意使用其個人資料作直銷用

途這個建議，已納入政府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修訂方案，應隨同修

訂條例落實而生效。然而，大部分企業仍然採取觀望態度，沒有主動踏出一步，

以消費者權益為先，儘快朝著條例修訂的方向作出改善。 

 

又有一些個案，當中的企業似乎已按指引辦事，但我們細心了解其安排詳情

後，發現它們印製表格時，卻會在客戶用作拒絕某些個人資料用途的方格上，

預先印上剔號，這種做法令人啼笑皆非。 

 

由此可見，不少企業對於個人資料的保障仍然抱殘守缺，態度輕忽，僅滿足於

符合法例的最低要求，千方百計在條例的灰色地帶裡鑽空子，傾向儘量行使自

己的酌情權，而犧牲客戶對其個人資料的自決權。這與成功企業應有的「以客

為本，積極進取」態度可謂背道而馳。 

 

兩個多月前，我在報紙上看到某跨國企業（也是本港藍籌公司）的招聘廣告，

職位是 Data Exploitation Analyst，翻查一下字典，exploitation 就是剝削。我希

望這只是語文運用問題，而不是該公司真的希望剝削客戶權益。 

 

在座各位都是商界翹楚，是市場推廣的專業人士，也是明日之星。香港的營商

環境對消費者是否公平，一切繫於大家如何制定、落實公司的政策及運作守

則。企業要長期持續發展，必須建基於客戶的信任；在這方面，尊重個人私隱

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我深信大家完全了解這一點。各位透過高瞻遠矚的創

新取態，必能善用商機無限的個人資料，為企業和客戶締造雙贏。 

 

謝謝大家。 


